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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  席：  

副主席：  

委  员：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增选委员：  

 

林德成议员 ,MH 

黄文港议员  

丁健华议员 ,MH 

左汇雄议员 ,MH 

李超宇议员  

吴奋金议员 ,MH 

吴宝强议员 ,MH 

何华汉议员 ,MH 

林  博议员  

梁婉婷议员  

陈治华议员  

张景勋议员  

黄  驰议员  

冯务君议员  

刘婉燕议员  

潘国华议员 ,JP 

赖彦宗议员  

劳超杰先生  

杨浩城先生  

 

  

秘  书：  冼匡盈女士  

 

九龙城民政事务处行政主任 (区议会 )2 

列席者：  

 

 

 

 

 

冼宝琼女士  

黄立人先生  

陈美珠女士  

谭耀敏先生  

陈凌文女士  

 

 

 

九龙城民政事务处联络主任主管 (何文田 ) 

食物环境卫生署九龙城区环境卫生总监  

食物环境卫生署九龙城区卫生总督察 1 

环境保护署高级环境保护主任 (区域东 )5 

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九龙城区副康乐事务经理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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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邀出席者：  

议程二  

 

 

 

 

议程三  

 

议程五  

 

议程六  

 

议程七  

 

龚卓轩先生  

陈汝儆先生  

欧阳嘉欣女士  

葛灏濂先生  

 

苏雅菁女士  

 

黄奕谦先生  

 

丁  尉女士  

 

李智谦先生  

 

香港警务处九龙城军装巡逻小队第三队指挥官  

地产代理监管局执行总监  

地产代理监管局行动部助理经理  

地产代理监管局机构传讯部助理经理  

 

香港警务处红磡军装二队指挥官  

 

渔农自然护理署兽医师 (禽流感监察 ) 

 

房屋署房屋事务经理 /西九龙及西贡五  

 

九龙城民政事务处一级行政主任 (地区管理 ) 

 

*  *  * 

 

主席致欢迎辞  

1.  食物环境卫生委员会 (下文简称「食环会」)主席欢迎所有委员及

部门代表出席食环会第十三次会议。  

2.  主席提醒各位委员按《九龙城区议会常规》 (下文简称《区议会

常规》 )第 22 条的规定申报利益，若委员的物业业权、职业或投资等个

人利益与讨論事项有关连，或有潜在利益冲突，委员应主动在会议上申

报，以便他按《区议会常规》作出决定。  

3.  主席表示，根据《区议会常规》第 80(1)条，委员会会议的法定

人数为全体成员人数的一半，而议员必须占出席会议的成员半数或以上。

如在会议开始或在会议进行期间没有足够的法定人数，他须指示秘书召

唤缺席者出席。如在 15 分钟后仍未有足够的法定人数，他会宣布休会。

他接着根据《区议会常规》第 13 条的规定，批准每名与会者就同一议题

参与讨论时最多发言三次，每次发言的时限为两分钟。他又提醒与会者

关掉手提电话，或将响闹装置改为震动提示，以免会议受到干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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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程一  

通过第十二次会议记录  

4.  主席宣布第十二次会议的会议记录无须修订，并获委员会一致

通过。  

 

议程二  

加强打击违规张贴地产广告及改善街道环境  

(食环会文件第 1/2026 号 ) 

5.  委员介绍文件。  

6.  主席请委员阅览由地产管理监管局 (下文简称「地监局」)、食物

环境卫生署 (下文简称「食环署」)及香港警务处 (下文简称「警务处」)提

交的席上文件第 4、 9 及 14 号书面回应。  

7.  食环署代表回应，重点如下：  

(i)  有关违例展示或张贴的招贴或海报，署方会根据《公众卫生

及市政条例》第 104A(1)(a)及 104C 条，采取执法行动；  

(ii)  署方在接获文件后，曾多次派员 (包括星期六、日 )到励德街、

巴芬街、基堤道一带巡查，当中包括联同地监局人员于本年

1 月 7 日及 9 日作联合巡查，期间未发现街道上有非法展示

的商业宣传品；以及  

(iii)  根据署方的记录，在去年下半年，署方在九龙城区向违例展

示商业宣传品的人士共发出 32 张定额罚款通知书，亦已移

除约 220 张违规展示的商业宣传品。署方会继续留意有关

情况及采取适当的行动。  

8.  警务处代表回应，重点如下：  

(i)  打击物品阻街行为 (包括违例展示或张贴的招贴或海报 )的

执法行动由食环署主导；  

(ii)  警方于本年 1 月 9 日起的 9 天内共进行了 11 次巡查，惟未

有发现违例行为；以及  

(iii)  警方会继续加强有关地点的巡查，并乐意配合食环署统筹

的联合行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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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  地监局代表回应，重点如下：  

(i)  地监局的主要职能为规管持牌地产代理，因此非常关注持

牌地产代理的职业操守；  

(ii)  局方已向所有持牌人士发出指引，提醒持牌人士必须遵守

《公众卫生及市政条例》第 10 4 A 条的规定；  

(iii)  根据《地产代理条例》，地监局只可规管持有地产代理牌照

的人士。由于未能确认地产广告上的联络人为持牌人士，故

局方未能根据广告上的联络资讯作出跟进行动；  

(iv)  局方十分关注持牌人的执业行为，若有充分证据证明持牌

人作出违规或违反相关法例行为，会将个案提交到纪律委

员会作处分；以及  

(v)  有关文件提及地点的违规地产广告，局方曾在去年接获匿

名投诉，并随即派员于本年 1 月进行了 11 次巡查，惟并无

发现违规情况。局方会加强对有关地点的巡查，并会与业界

人士保持沟通，提醒业界人士遵守执业通告和《 公 众 卫生

及市政条例》的规定。  

10.  委员有以下意见及提问：  

(i)  违例张贴地产广告的问题已持续多届议会，惟多年来未见

有明显的改善。根据地监局的回应，部门必须确认有关的联

络人为持牌地产代理才可以采取执法行动。现时业界为逃

避监管，已不再于广告上展示联络人资讯。委员指出有关的

广告牌会摆放于地产代理的店铺外，而部门亦持有有关楼

盘的登记资讯，要求部门利用新科技 (如人工智能技术 )协助

执法，以改善有关情况；  

(ii)  感谢食环署及警方的积极跟进，于有关地点的灯柱及栏杆

上张贴告示，提醒违例张贴广告的人士将会被检控；以及  

(iii)  为规避法律责任，部分地产代理商铺会指派非持牌人士张

贴广告及作为联络人，令地监局未能执法。委员认为现时的

规定有明显的法律漏洞，要求相关部门采取补救措施以堵

塞法律漏洞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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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  地监局代表回应，重点如下：  

(i)  现时的法例只赋权予局方规管持牌的地产业人士，对于包

括物业业主在内的非持牌人士的行为，局方无法在现有法

律框架下采取执法行动；  

(ii)  现时大部分地产广告均内容简洁，难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

追踪及执法。因此，局方只能透过广告上的电话号码及联络

人资讯，以「放蛇」方式侦查；  

(iii)  根据局方的纪录，于过去 4 年，局方曾以「放蛇」的方式成

功检控共 11 宗违例张贴广告的个案，当中最严重的刑罚为

罚款 8 万多元及停牌 3 个月；以及  

(iv)  局方在接获投诉后，会积极跟进，惟必须有确实证据才可作

出检控。  

12.  委员有以下意见及提问：  

(i)  建议局方透过广告上的电话号码追踪有关联络人的牌照资

讯，并向相关的地产代理作出警告。此外，委员亦关注广告

上的联络人为非地产代理牌照持有人的情况，认为局方须

加强监管；以及  

(ii)  建议各相关部门可于相关黑点安装闭路电视及采取更多跨

部门的执法行动，以加强阻吓性及提升执法效率。  

13.  地监局代表回应，重点如下：  

(i)  局方须确定广告上联络人的电话与登记的资料吻合才可以

采取进一步的行动；以及  

(ii)  局方一直有跟食环署就违例张贴地产广告的事宜进行跨部

门的调查工作，并会继续配合食环署的跨部门执法行动。  

14.  食环署代表表示，署方会加强巡查文件提及的几个地点，除会积

极移除违例张贴的广告外，如有足够证据，亦会向相关人士采取相应的

检控行动。  

15.  主席总结表示，希望相关部门加强巡查，并与委员保持紧密沟通，

适时汇报最新情况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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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程三  

关注红磡旧区行人路及马路上随处摆放大型垃圾桶及占用马路、行人路

作商业行为  

(食环会文件第 2/2026 号 ) 

16.  委员介绍文件。  

17.  主席请委员阅览由食环署及警务处提交的席上文件第 5 及 10 号

书面回应。  

18.  食环署代表回应，重点如下：  

(i)  于行人路及马路上随处摆放大型垃圾桶，造成占用马路及

行人路的情况属阻街行为。为打击有关行为，署方除派员

巡查及采取执法行动外，亦会定期联同警方进行跨部门联

合行动；  

(ii)  署方在接获文件后，曾派员巡视文件提及的位置，发现有

店铺摆放杂物妨碍街道清扫工作。署方人员已向违反《定

额罚款 (公众地方洁净及阻碍 )条例》人士发岀定额罚款通

知书及提出拘控。署方人员亦根据《公众卫生及市政条例》

(第 132 章 )的规定，在违规物件上张贴「移走障碍物通知

书」，并有移除杂物；以及  

(iii)  现时，署方正进行试验计划，容许持牌食肆申请于相连的

后巷位置摆放垃圾桶，以鼓励有关的食肆妥善处理垃圾及

杜绝鼠患。惟署方并未接获文件提及位置的申请，故署方

将会就店铺非法扩展营业范围的问题采取执法行动，亦会

联同警方进行跨部门行动。  

19.  警务处代表回应，重点如下：  

(i)  警方会定期与食环署进行联合行动，打击有关街道清洁及

店铺阻街的违例情况；  

(ii)  如店铺阻街的情况涉及占用马路，本区的交通队成员将会

到场处理；以及  

(iii)  警方会调派人手于有关地点巡逻及执法，并持续关注区内

的交通情况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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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.  主席总结表示，希望部门就摆放大型垃圾桶的事宜，加强与有关

食肆及商铺的沟通，和做好宣传教育工作。  

 

议程四  

关注红荔道休憩处噪音滋扰问题  

(食环会文件第 3/2026 号 )  

21.  委员介绍文件。  

22.  主席请委员阅览由康乐及文化事务署 (下文简称「康文署」及警

务处提交的席上文件第 1 及 6 号书面回应。  

23.  康文署代表表示，署方职员于日常巡查时发现有市民于红荔道

休憩处外近天桥位置聚集并发出声浪。署方已加强巡查管辖范围内的休

憩处，如发现有用户不遵守场地规则，或骚扰到其他场地使用者，会即

时劝止。  

24.  警务处代表表示，于过去半年，警方只曾于去年 7 月 31 日收到

一宗有关红荔道休憩处的噪音滋扰投诉。警方会于指定时间调配人员到

红荔道休憩处巡查，并在必要时执法。  

25.  主席总结表示，希望部门加强宣传教育工作，并根据文件提及的

时间，适当地调配人手加强巡查及执法，以确保场地使用者的行为不会

影响到其他人士及附近的居民。  

 

议程五  

关注红磡区非法喂鸽问题  

(食环会文件 4/2026 号 )  

26.  委员介绍文件。  

27.  主席请委员阅览由渔农自然护理署 (下文简称「渔护署」)及食环

署提交的席上文件第 3 及 13 号书面回应。  

28.  委员有以下意见及提问：  

(i)  喂饲野鸽会造成大量野鸽聚集，其叫声会打扰居民作息，

野鸽的粪便亦会弄污居民的身体、衣服及车辆，对环境卫

生会造成深远的影响。建议部门以检控、巡查和市民投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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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数字作为绩效指针，作阶段性执法，再审视环境卫生的

改善情况，讨论是否须加强有关法例的阻吓性和执法的持

久性；  

(ii)  建议部门在调查及检控过程中，了解违例者喂饲野鸽的动

机，并在有需要的情况下，转介有关人士予相关医疗机构

和社工跟进；  

(iii)  要求部门定期公布与喂饲野鸽有关的检控数字，及提供相

关部门执法行动的频率及执行情况；查询巿民向部门提交

区内喂饲野鸽黑点资讯的途径和方法；  

(iv)  在修例后，喂饲野鸽人士一旦被检控及定罪，最高刑罚为

罚款 10 万元及监禁 1 年，应具有一定的阻吓性。查询是否

有个案曾被处以最高刑罚。如有，部门应将有关的资讯向

公众发放，令公众知道有关行为的严重性；  

(v)  根据渔护署的官方网站，其宣传教育街站「鸽级任务」于

过去一年只曾两次于马头围邨设立。由于区内各分区均有

非法喂饲野鸽的行为，委员建议部门考虑定期于区内的喂

饲野鸽黑点摆设「鸽级任务」街站，以提高公民教育的成

效；以及  

(vi)  野鸽聚集的问题除会影响环境卫生外，驾驶人士亦可能受

野鸽影响，继而危及交通安全。区内有几名人士为喂饲野

鸽的惯犯，即使向他们罚款亦未能阻止他们喂饲野鸽的行

为，促请部门考虑提高罚则，以加强阻吓性。  

29.  食环署代表回应，重点如下：  

(i)  自 2024 年 8 月 1 日修例后，署方人员可向非法喂饲野鸽

的人士发出 5 千元的定额罚款通知书。如有关人士为多次

被署方票控的重犯者，署方会将有关的个案转介予渔护署，

由渔护署以法庭传票方式作检控，由法官判处相应的刑罚。

根据记录，署方曾有 1 宗个案转介予渔护署作检控；  

(ii)  对于部分未构成非法喂饲野鸽的放置食物行为，署方人员

一旦发现，会票控有关人士违反《公众洁净及防止妨扰规

例》 (第 132BK 章 )第 4(1)条，向违例者发出 3 千元的定额

罚款通知书；以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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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ii)  署方会派出便衣人员到区内非法喂饲野鸽的黑点巡逻及

执法，并会指示清洁服务承办商尽快派员到有关的地点进

行清扫工作。  

30.  渔护署代表回应，重点如下：  

(i)  席上文件提及的 17 宗检控为所有相关部门 (包括渔护署、

食环署及房屋署 )于九龙城区内作出的检控数字；  

(ii)  署方一直有就非法喂饲野鸽的问题与食环署保持紧密联

系，并曾联同食环署进行 3 次联合执法行动 (2 次于去年进

行，1 次于本年进行 )。署方日后会继续联同食环署及其他

相关部门进行更多联合执法行动；  

(iii)  食环署于去年曾转介 1 宗个案予署方作检控，有关人士为

屡犯者，其喂饲野鸽的理由为家庭影响及怜悯之心，最后

该名人士被罚款 5 千元；  

(iv)  署方会继续透过「鸽级任务」街站向公众宣传喂饲野鸽的

不良影响及现时针对有关行为的刑罚；以及  

(v)  署方亦联同食环署、康文署和房屋署成立跨部门执法小组，

定期相互分享情报，检讨执法的成效及遇到的困难，并会

在有需要时开展联合执法行动。  

31.  委员有以下意见及提问：  

(i)  委员指出部门提及的转介个案判刑与定额罚款无异，认为

有关的刑罚的阻吓性不足，未能遏止喂饲野鸽行为继续于

社区出现；  

(ii)  建议部门考虑于宣传横额上以较强烈的讯息表达喂饲野

鸽的坏处，并加强于喂饲野鸽黑点的宣传，令喂饲野鸽人

士了解其行为最终会伤害动物福利；  

(iii)  建议部门考虑于喂饲野鸽的黑点加设监控摄录机，以加强

阻吓力及提升执法效率；以及  

(iv)  建议部门考虑加强执法并以累进罚款的方式应对重犯者。 

32.  食环署代表表示，会于特定时段加执法人员作检控，并会积极考

虑于喂饲野鸽黑点增设网络摄录机协助执法的可行性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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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3.  渔护署代表回应，重点如下：  

(i)  署方准备推出的新横额将会加强宣传喂饲野鸽行为对野

鸽造成的不良影响；以及  

(ii)  署方现时于坑口港铁站外正试行以摄录机协助执法的措

施，会适时检讨有关措施的成效，并研究扩展至其他区的

可行性。  

34.  主席总结表示，希望各相关部门加强巡查及加大执法力度，并保

持紧密沟通，积极考虑于区内的黑点增设摄录机，以加强阻吓力及提升

执法效率。  

 

议程六  

做好春节前九龙城区的蚊患、鼠患防治工作  提升社区市民生活质素  

(食环会文件第 5/2026 号 ) 

35.  委员介绍文件。  

36.  主席请委员阅览由房屋署及食环署提交的席上文件第 8 及 11 号

书面回应。  

37.  食环署代表回应综合如下：  

(i)  为迎接春节及配合传统岁晚大扫除的习俗，署方将于本年

1 月 23 至 2 月 12 日举行为期 21 日的 2026 年度岁晚清洁

大行动，并会分阶段举行。行动期间，署方除了加强清洁

区内的设施，亦会联同相关部门进行针对性的清洁行动； 

(ii)  署方在本年 1 月 5 日至 3 月 13 日推行第一期的灭鼠运

动，会联同各相关政府部门展开连串灭鼠行动；  

(iii)  控蚊方面，署方于本年增加了放置诱蚊器的数目，在不同

地点监察蚊患的情况；以及  

(iv)  署方由 2024 年开始全面使用热能探测摄录机配以人工智

能技术进行鼠只活动调查，亦在辖下的垃圾收集站及街市

放置酒精捕鼠器。在控制蚊患方面，署方在合适地点试用

灭蚊机械狗，以提升工作成效。署方会继续留意有关情况，

以保持环境卫生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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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.  房屋署代表回应综合如下：  

(i)  为有效预防蚊传疾病，署方辖下各屋邨办事处已联同持份

者及其他政府部门，加强防蚊灭蚊联合行动，重点巡查公

共地方、花槽、排水槽及大型垃圾收集站等。如发现蚊子

滋生地，会立即采取行动，包括定期进行雾化以杀灭成蚊、

清除积水及储水容器、施用杀幼虫剂（如蚊沙），以及增设

捕蚊器等；  

(ii)  署方会透过多管齐下的行动，包括改善屋邨环境卫生、加

强地区防 /灭鼠工作及宣传教育，提高防治鼠患的成效。署

方会从老鼠的「食」、「住」、「行」三方面着手，断绝老鼠

的食物来源、清除老鼠的匿藏地点及堵塞牠们的来往通道。

署方会在屋邨内鼠患较严重的地点增放鼠药、装设鼠网及

鼠挡，并在屋邨内进行重点灭鼠工作等。此外，署方亦使

会用红外线相机拍摄隐蔽或茂密植物丛以侦测鼠踪以进

一步提高灭鼠成效；  

(iii)  署方亦会继续透过不同渠道，包括张贴海报、派发小册子、

「屋邨通讯」、「房屋资讯」频道，以及在伙拍非政府机构

举办活动等，向居民宣传环境卫生及防治虫鼠讯息，提高

居民对防治鼠患的意识；以及  

(iv)  署方会邀请居民、持份者、政府部门及地区人士一同参与

「洗太平地」行动，以强化居民洁净家居及环境的意识，

保持家居及公共地方环境卫生。  

39.  主席总结表示，希望各相关部门于农历新年前做好各项防治虫

鼠工作，令社区在良好的环境卫生状况下迎接新一年。此外，他期望部

门会考虑将各种新技术推行至九龙城区，进一步推升区内防治虫鼠工作

的效率。  

 

议程七  

关注九龙城区公众地方、渠道、斜坡花槽长期堆积垃圾问题  

(食环会文件第 6/2026 号 ) 

40.  委员介绍文件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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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.  主席请委员阅览由九龙城民政事务处 (下文简称「民政处」)、路

政署及食环署提交的席上文件第 2、 7 及 12 号书面回应。  

42.  委员查询部门会否对公众地方的渠道定期进行巡查，以清理积

聚在渠内的杂物。  

43.  主席表示由于渠务署没有派员出席会议，会于稍后透过其他途

径将委员的意见转达予有关部门。  

44.  食环署代表回应，重点如下：  

(i)  署方在接获文件后，已派员巡视文件提及的位置，并发现

有少量垃圾。署方已立即安排清洁人员在有关花槽及渠道

进行清理工作。署方亦已在当眼位置张贴横幅及海报，提

醒市民保持环境卫生；  

(ii)  根据记录，署方在相关地点采取了执法行动并发出了定额

罚款通知书；以及  

(iii)  署方会积极考虑在相关地点安装网络摄录机，以进行监察。 

45.  民政处代表回应，重点如下：  

(i)  文件中提及的部分设施，包括位于芜湖街、获嘉道及老龙

坑街的花盆，均由九龙城民政处管理。处方已要求清洁承

办商加强清洁有关设施，亦已安排修剪及补种花盆内的植

物；以及  

(ii)  由于有关地点的花盆经常被滥用 (包括丢弃垃圾及烟头进

花盆内、以花盆承托大型物件及货物、以花盆固定手推车

等 )，处方经审视后，认为花盆已失去美化环境的作用。如

委员不反对，处方将会移走有关的花盆。  

46.  主席在征求委员意见后，宣布全体委员一致同意移除文件提及

位置的花盆。此外，主席总结表示，希望部门在移除有关地点的花盆后，

能够于该位置增设座椅，让居民有更多地方休息。主席亦请康文署加强

对红磡湾中心对出花槽的巡查及清理，保障附近一带的环境卫生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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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程八  

其他事项  

47.  委员没有其他事项提出。  

 

议程八  

下次会议日期  

48.  主席宣布下次会议日期暂定为 2026 年 3 月 17 日下午 2 时 30 分，

截止提交文件日期暂定为 2026 年 3 月 2 日。  

49.  主席在下午 3 时 36 分宣布会议结束。  

 

 

本会议记录于 2026 年 3 月 17 日正式通过。 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席 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秘书  

 

九龙城区议会秘书处  

2026年 3月  


